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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6-047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商品房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自然人副总经理侯毅女

士个人需要，将购买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苏州天虹品

上中心商品房1套，交易金额约人民币52万元。 

侯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

条第(二)款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属于董事会审批范围，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侯毅，女，公司副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苏州天虹品上中心项目位于苏州市相城区相城大道1168号，于2016年1

月9日开盘，预计2017年12月31日前交付。 

侯毅女士拟购买苏州天虹品上中心商品房1套，建筑面积为57.33平方米。 

 

四、拟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拟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及内容与普通购房者一致，未做其他特殊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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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根据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及公司审批的内部员工购房

促销活动确定，侯毅女士作为公司员工，享受内部员工认购额外97折的促销政策，

购买价格及优惠与公司其他员工一致。上述交易金额为享受折扣政策后的实际成

交价格。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该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该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截止目前公司与该关联人除正常的工资往来外未发生过交易。 

 

八、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

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及公司内部员工购买该商品房

的促销政策，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根本利益；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于关联交易的

相关要求。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